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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8 月 7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 年 8 月 7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公司东二楼会议室（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经济开发区珠江路

6 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8 月 7 日
至 2020 年 8 月 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转融通业务、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
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4）人

1.01 关于选举李晓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1.02 关于选举刘述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1.03 关于选举李长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1.04 关于选举曹家凯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关于选举鲁春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2 关于选举鲁瑾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3 关于选举杨东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3.01 关于选举朱刚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

3.02 关于选举高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提请召开
股东大会， 相关公告已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登载《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议案 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
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 股 688300 联瑞新材 2020/8/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符合出席会议要求的股东， 请持有关证明于 2020 年 8 月 6 日（上午 8:30-11:

30，下午 13:30-17:30）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地点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经

济开发区珠江路 6 号）。
（三）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自然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法
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3、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
日应不迟于 2020 年 8 月 6 日 16:00，信函、传真中需注明股东联系人、联系电话及

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
上述证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经济开发区珠江路 6 号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8-85703939
传真：0518-85846111
联系人：柏林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8 月 7 日召

开的贵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李晓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2 关于选举刘述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3 关于选举李长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4 关于选举曹家凯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关于选举鲁春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02 关于选举鲁瑾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03 关于选举杨东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3.01 关于选举朱刚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3.02 关于选举高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

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

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
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 名，董事候选人有 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
组，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
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
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

事 5 名，董事候选人有 6 名；应选独立董事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应选监事
2 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4.01 例：陈×× √ - √
4.02 例：赵×× √ - √
4.03 例：蒋×× √ - √
…… …… √ - √
4.06 例：宋×× √ -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5.01 例：张×× √ - √
5.02 例：王×× √ - √
5.03 例：杨×× √ -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6.01 例：李×× √ - √
6.02 例：陈×× √ - √
6.03 例：黄×× √ -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 采用累积投票制，他
（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
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 票为限，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688300 证券简称：联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0-017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三届监事会及候选人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比例未低于监事总数的 1/3。 公司监事会
同意提名朱刚先生、高娟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上述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
决。 上述两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 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其他说明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 原监事仍将依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认真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向第二届监事会各位监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朱刚个人简历：
朱刚，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4 年 11 月

至 2014 年 8 月历任连云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会计、综合管理部项目
管理员；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公司监事、 企管部行政科主管；2018 年 1 月
至今任公司监事、技术中心知识产权科主管。

朱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40,000 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娟个人简历：
高娟，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2 年 4 月至

2014 年 7 月历任连云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职工、技术部工艺科主管；
2014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历任公司二厂厂长、 计划部计划主管；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任公司制程控制部副经理；2020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工艺部副经理；
2018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高娟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25,000 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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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
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及候选人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3 名。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李
晓冬先生、刘述峰先生、李长之先生、曹家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提名鲁春艳女士、鲁瑾女士、杨东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鲁春艳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方式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独立董事候选人未低于董事总数的 1/3。 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上述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董事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其他说明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 原董事仍将依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公司向第二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晓冬个人简历：
李晓冬，男，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连云

港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江苏省领军型新生代企业家、 科技企业家培育工程培育对
象、 江苏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 1995 年 7 月至 2000 年 5 月任连云港市白蚁防治中心职员；2000 年 5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厂长助理；2002 年 4 月至 2014 年 8 月历任连云港东
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董事；2014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 年 6 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0 年 7 月任联瑞新材（连云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晓冬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公司 17,350,300 股股
份，通过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间接持有公司 15,000,000 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刘述峰个人简历：
刘述峰，男，1955 年出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本科学历。 1975 年

12 月至 1984 年 9 月任广东省外贸局科员、 副处长；1984 年 10 月至 1994 年 6 月任
香港粤商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1994 年 7 月至 1996 年 12 月任广东省外贸开
发公司副总经理；1990 年 1 月至今历任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董事长等职务，现任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陕西生益科技有
限公司、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生益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万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东莞生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生益发展
有限公司、 咸阳生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2002 年 4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连云
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4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刘述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长之个人简历：
李长之，男，194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全国信息产

业系统劳动模范。 1979 年 12 月至 1984 年 9 月任连云港市金刚砂厂厂长；1984 年 9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厂长；2002 年 4 月至 2014 年 8 月历任连云
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2014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李长之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李晓冬先生是父子关系，与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250,000 股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曹家凯个人简历：
曹家凯，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6 年 7 月

至 2003 年 4 月历任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员、工段长、领班、工艺主管；
2003 年 5 月至 2014 年 7 月历任连云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质量部副经
理、制造一部经理、品管部经理、技术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等职务；2014 年 8 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技术中心经理；2020 年 7 月任联瑞新材（连云港）有限公
司董事。

曹家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800,000 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
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鲁春艳个人简历：
鲁春艳，女，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 1990 年 9 月至 1994 年 12 月任江苏省工商业联合
会科员；1994 年 12 月至 1999 年 11 月任江苏金丝利集团公司及子公司财务经理；
1999 年 11 月至 2007 年 6 月任江苏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所长；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历任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副所长、合伙人；2016 年 3 月至今任南京海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管理人员；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任江苏苏博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2016 年 5 月至今任江苏宇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7 月至今任南
京天硕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任南通海
硕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 年 11 月至今任南通跃通数控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7 月至今任双登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鲁春艳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鲁瑾个人简历：
鲁瑾，女，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1 年 7 月至

1996 年 9 月任浙江省嘉兴市电子工业局科员；1996 年 10 月至今历任北京万胜博讯
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材料网”运营主管、监事；2002 年 1 月至今历任中国
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经技部主任、 常务副秘书长；2010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任江
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1 年 1 月至今任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
事；2015 年 12 月至今任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4 月至
今任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鲁瑾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东涛个人简历：
杨东涛，女，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

授。 1982 年 2 月至 1983 年 5 月任上海理工大学化工机械系助教；1983 年 6 月至今
历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江苏省人力资源学会副会长；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南京伍自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今任昊华融资租赁（江苏）有限公司监事；2016 年 10 月至今
任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任无锡意到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3 月至今任江苏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2019 年 5 月至今任翰森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
独立董事。

杨东涛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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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了
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和内容。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监事会将进行换届。 公司股东李晓冬推荐朱刚先生、公司监事会推荐高娟女士，
经候选人本人同意，监事会进行资格审查，同意选举朱刚先生、高娟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两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后，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1.1《关于选举朱刚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联瑞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1.2《关于选举高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联瑞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三、报备文件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300 证券简称：联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0-018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按程序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姜兵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监事将与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的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相同。

特此公告。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姜兵，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4 年 3 月至 1997 年 12

月任东海县白塔水泥厂动力车间主任；1998 年 1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连云港景裕肥
料有限公司职员；1999 年 10 月至 2002 年 8 月任江苏省东海硅微粉厂车间主任；
2002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历任连云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制造二部经理、技
术部经理；2014 年 8 月至今历任技术部经理、 球化事业部经理；2017 年 6 月至今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18 年 7 月当选监事会主席。

姜兵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公司 160,000 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
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22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468,3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6115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周志刚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8 人，董事陈颖先生、蓝永强先生、独立董事李仲

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崔海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石少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豁免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性

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7,463,380 99.9935 0 0 5,000 0.00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豁免金徽酒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自愿性股份锁
定承诺的议案

51,333,530 99.9902 0 0 5,000 0.00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表决通过。 公司股东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陇

南众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陇南怡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6,624,812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广哲、李学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3056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8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22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 316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9,935,30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9.15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

董事田民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2 人，其余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其余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拟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59,935,209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德邦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拟注册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25,850,064 99.9996 100 0.000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 1 对持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昕炜、侯慧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

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712 证券简称：南宁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20-030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免税品经营资质申请工作处于申请初期阶段， 最终是否能取得该资质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有税商品的零售业务，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我公司已向广西壮族自治

区及南宁市政府相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免税品经营资质申报的请示。
目前相关工作仍处于申请初期阶段，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政府部门的相关文件，

没有就免税商品经营事项与任何客户或合作方进行商业洽谈， 也没有签署任何合

同或协议。 免税商品经营资质属于特许经营资质，公司最终能否取得该资质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有税商品的零售业务，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经与控股股东南宁沛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沛宁”）及其一
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南宁沛宁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201798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
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要求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
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相

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


